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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43年10月06日

解釋爭點 台灣省物資局得為行政訴訟原告？

解釋文 　　行政訴訟法第一條規定，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之違法處分

致損害其權利者，得依法定程序提起行政訴訟，是僅人民始得為

行政訴訟之原告。臺灣省物資局依其組織規程係隸屬於臺灣省政

府之官署，與本院院解字第二九九零號解釋所稱之鄉鎮自治機關

不同，自不能類推適用此項解釋。至海關緝私條例第三十二條對

於提起行政訴訟之原告，並無特別規定，要非官署所得引為提起

行政訴訟之根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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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司法院院解字第2990號解釋

海關緝私條例第32條(23.06.19)

行政訴訟法第1條(31.07.27)

相關文件 附行政法院呈一件

本院收受臺灣省物資局為被臺北關沒收人絲綢布事件不服財政部

關務署所為之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一案查物資局為臺灣省政府之隸

屬官署能否依行政訴訟法提起行政訴訟茲有甲乙二說甲說謂鈞院

院解字第二九九零號解釋鄉鎮對省縣政府關於公有財產之行政處

分能否提起訴願一案略以若其處分不獨對於鄉鎮為之對於一般人

民具有同一情形亦為同一之處分者則鄉鎮係以與一般人民同一之

地位而受處分不能以其為公法人遂剝奪其提起訴願之權例如省政

府為核准徵收鄉鎮公有土地之違法處分時（參照土地法第三八八

條）鄉鎮如有不服自得提起訴願云云雖係對自治團體之鄉鎮公所

或鄉鎮財產保管委員會而言則物資局於與一般人民違反海關緝私

條例同一之地位而受處分亦不能因其為公法人而剝奪其提起行政

訴訟之權應類推適用是項解釋認臺灣省物資局有提起行政訴訟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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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人之能力乙說則謂行政訴訟法第一條規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

政訴訟者為人民而非依法組織之官署則依法組織隸屬於省政府之

物資局顯不能為行政訴訟適格之原告自應由物資局遞呈同受監督

之上級主管官署（即行政院）就同受隸屬之物資局與臺北關間所

系爭之事件本於行政監督權之作用依法處理以謀解決至鈞院院解

字第二九九零號解釋既係就自治團體之鄉鎮公所或鄉鎮財產保管

委員會於與一般人民同一之地位而受處分能否提起訴願之情形而

為解釋揆之鄉鎮公所或鄉鎮財產保管委員會原為自治團體之組織

而非依法組織之官署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所稱之人民雖應從廣義

解釋為包括自治團體但無法擴充解釋為包括依法組織之官署且行

政訴訟法第一條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之違法處分可得提起行政

訴訟者尚須以致損害其權利為要件本件臺北關原處分如果有違法

情形物資局既為隸屬臺灣省政府特設之官署依照規定代表政府配

合生產建設調節臺灣省物資協助民營企業（見臺灣省物資局組織

規程）顯不能認為具備人民因權利損害可得提起行政訴訟之要件

是鈞院院解字第二九九零號解釋似不能類推適用於依法組織之官

署應認物資局無為原告當事人之能力而不得提起行政訴訟以上二

說究以何說為當事關適用解釋發生疑義理合抄同臺灣省物資局組

織規程呈請鈞院釋示祇遵


